
UDC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唇冒
GB/T51439一2021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

        Standard for uthan Pedestrian and bicycle

              transport system planning

2021一04一09 发布 2021一10一01 实施

中 华人 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联 合 发 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

Standar(1 for uthan pedestrian and bicycle

      transPort system Planning

GB/T51439一2021

主编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施行日期:2 0 2 1 年 10 月 1 日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1 北 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

Standard for urban pedestrian and bicycle

        transport system planning

            GB/T51439一202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红光制版公司制版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毫米xll68毫米 1/32 印张:2万  字数:55千字

        2021年5月第一版 202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18.00元

              统一书号:15112·3620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图书出版中心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httP:刀www ·cabP·com.cn

    网上书店:http://www .china--building·com. Cn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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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55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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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障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空间，提升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出行安全与品质，科学利用空间资源，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规划及相关

工作。

1.0.3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应坚持以人为本、

因地制宜、畅通舒适、安全可达、环境友好的基本原则。

1.0.4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步行交通系统 Pedestrian transPort system

    由人行道、步行街、步行专用路、过街设施、行人停驻空

间、行人标志标线、信号等构成的系统。

2.0.2 自行车交通系统 bicycle transport System
    由非机动车道、自行车专用道、过街设施、停车设施、非机

动车标志标线、信号等构成的系统。

2.0.3 设施带 facility zone

    指路侧带中为交通、市政、绿化、环卫等设施提供的安装设

置空间。为便于区分，位于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之间的设施带称

为行道树设施带，位于人行道与建筑退线空间之间的设施带称为

绿化设施带。

2.0.4 步行和自行车网络密度 pedestrian and bicycle network
density

    指一定区域内，步行或自行车网络总里程与区域面积的

比值。

2。0.5 通行空间 walking and cycling space

    指保障步行和自行车通行需求的室外空间，如人行道、非机

动车道及可供通行的设施带和建筑退线空间等。

2.0.6 停驻空间 waiting and parking space

    指满足行人驻足活动需求的室外空间，如交叉口的转角空

间、微公园、建筑退线空间以及自行车停放空间等。

2.0.7 过街用时比 crossing time ratio

    指从相同的过街起点到终点，使用立体过街设施所需过街时

间与平面过街时间的比值。



3 基 本 规 定

3.0.1 城币交通要树立行人优先的理念，改善居民出行环境，

保障出行安全，倡导绿色出行。

3.0.2 城市交通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应优先保障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任何情况下不得侵占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空间。

3.0.3 城市道路、交叉口及相关动静态交通设施的规划设计，

应优先满足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空间需求和安全需求。

3.0.4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设施的规划设计应满足无障碍通

行的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的

相关规定。

3.0.5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规划设计应与土地利用和

开发相协调，与公共服务设施、市政与交通附属设施、景观绿化

设施等的空间和功能相衔接。

3.0.6 对于因气候、地形、出行习惯等因素导致自行车出行比

例不高的城市可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标准。

3.0.7 道路两侧的建筑退线空间应与步行通行空间统筹考虑，

并作一体化处理。



4 交 通 网 络

4.1 一 般 规 定

4.1.1 应根据城市不同片区的步行与自行车功能定位、交通特

征、活动特点、人口密度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提出差异化的步

行交通网络和自行车交通网络密度要求。

4.1.2 城市步行交通网络应包括城市道路范围内的人行道、步

行专用路，居住区、商业区、广场、公园等内部的步行通道、立

体连廊及街巷、里弄、胡同、绿道内的步行空间等。

4.1.3 城市自行车交通网络应包括城市道路范围内的非机动车

道、自行车专用道，居住区、商业区、公园等内部的非机动车通

道及街巷、里弄、胡同、绿道内的骑行空间等。

4.1.4 除城市快速路主路外，各级城市道路均应设置连续的人

行道和非机动车道。

4.1.5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规划设计应体现安全、连续、可

达的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

准》GB/T 51328的相关要求。

4.2 交 通 分 区

4.2.1 交通分区应依据人流集聚程度、地区功能定位、公共服

务设施分布、道路交通运输条件、铁路与水系的分割划分及地

形、气候等因素确定，各城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分区

原则。

4.2.2 交通分区一般划分为两类:1类区、11类区。

    1 1类区:交通重点区，应覆盖但不限于步行和自行车活

动密集的城市中心区、核心功能区、市民活动聚集区及大型公共

设施、轨道车站与交通枢纽周边地区等。交通网络应加密设置，



充分保证系统的连续性和易达性。

    2 11类区:交通一般区，应覆盖交通重点区以外，存在步

行和自行车活动的城市区域。交通网络应保障基本密度与连续。

4.2.3 不同分区步行交通网络、自行车交通网络的最小密度与

最大间距应各自满足表4.2.3的要求。

            表4.2.3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密度与间距要求

交通分区
网络密度 (km/kmZ) 通道间距 (m)

步行交通 自行车交通 步行交通 自行车交通

1类区 )14 多10 (150 (200

n类区 )8 )8 镇250

注:工业区和物流园区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密度与间距根据产业特征确定，

    可适当放宽，但网络密度均应大于4km/kmZ。

4.2.4 不同交通分区的城市主干路、次干路过街设施最大间距

应满足表4.2.4的要求。

表4.2.4 过街设施间距要求

交通分区 1类区 n类区

过街设施间距 (m) 镇200 簇300

注:城市快速路的过街设施间距可适当放宽。



5 通 行 空 间

5.1 一 般 规 定

5.1.1 城市道路的横断面规划设计应优先保障步行和自行车通

行空间，竖向设计宜优先保障步行和自行车通行空间。

5.1.2 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立体过街设施和路内机动车停车泊

位不得侵占步行和自行车通行空间。

5.1.3 城市道路的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不宜共平面设置。

5.2 分 级

5.2.1 沿城市道路布置的人行道，依据步行交通特征、周边用

地与环境、所在交通分区、城市公共生活品质等因素，可划分为

两级:

    1 步1级:人流量大，街道界面友好，是步行网络的主要

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和功能区，中型及以上公共设

施、轨道车站、交通枢纽周边，人员活动聚集区等地区。

    2 步n级:以步行直接通过为主，街道界面活跃度较低，

人流量较小，是步工级网络的延伸和补充。

5.2.2 沿城市道路布置的非机动车道，依据自行车交通特征、

所在交通分区、城市道路等级、周边用地与环境等因素，可划分

为两级:

    1 自1级:自行车流量较大、贯通性好，是自行车交通的

主要通道。

    2 自H级:自行车流量较少，以集散和到发为主。

5.3 宽 度

5.3.1 步行和自行车通行空间应统筹考虑机非隔离带、非机动



车道、行道树设施带、人行道、绿化设施带和建筑退线空间等要

素，如图5.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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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1 步行和自行车通行空间要素构成示意

5.3.2 人行道宽度 (Wp)应按单条行人通行带的整倍数计算，

并由式 (5.3.2) 和表5.3.2根据高峰小时设计行人流量和通行

能力综合确定。

                  Wp=rNw/Nw，IXWI (5.3.2)

式中:Wp— 人行道宽度 (m);

      Nw— 人行道高峰小时行人流量 (p/h);

      Nwl— 单条行人通行带的设计通行能力 (p/h);

      W，— 单条行人通行带的宽度 (m)。

表5.3.2 单条行人通行带的宽度和设计通行能力



5.3.3 人行道宽度应符合表5.3.3的规定。

表5.3.3 城市人行道的最小宽度

人行道最小宽度 (m)

一般值 最小值

步工级 4。0 3.0

步n级 3.0 2.0

特殊路段

商场、医院、学校等

公共场所集中路段
5。0 4.0

火车站、码头所在路段 5.0 4.0

轨道车站出人口、长途汽车站、

    快速公交车站所在路段
4.0 3.0

  注:1 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协调区等需要保护的特色地区的支路，沿道建筑不允

          许拆除、道路无法拓宽的，最小宽度可酌情缩减;

      2 对行道树池进行平整化处理的，行道树池的 1/2 有效宽度计人人行道

          宽度。

5.3.4 非机动车道宽度 (W。)应按单条自行车通行带的整倍数

计算，并由式 (5 .3.4) 和表5.3.4根据高峰小时设计非机动车

流量和通行能力综合确定。

              W。=[Nb/N。;1又W:+0.25又2 (5.3.4)

式中:Wb— 非机动车道宽度 (m);

      Nb— 非机动车道高峰小时标准自行车流量 (veh/h);

      Nbl— 单条自行车通行带的设计通行能力 (veh/h);

      WZ— 单条自行车通行带的宽度 (m)。

          表5.3.4 单条自行车通行带的宽度和设计通行能力

所在地点 隔离类型

城市路段
机非隔离 1.00 1500

无机非隔离 1.00 1300



续表 5.3.4

所在地点 隔离类型 宽度 (m)
设计通行能力

  (veh/h)

城市交叉口
机非隔离

无机非隔离

5.3.5 非机动车道和自行车专用道的最小宽度应符合表5.3.5

的规定。

表5.3.5 城市非机动车道的最小宽度

项目
非机动车道最小宽度 (m)

一般值 最小值

自工级 4.5 3。5

自n级 3.5 2.5

自行车专用道
双向 4.5 3。5

单向 3.5 2。5

注: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协调区等需要保护的特色地区的支路，沿道建筑不允许

    拆除、道路无法拓宽的，最小宽度可酌情缩减。

5.3.6 城市街巷、胡同和里弄等行人、自行车和机动车可以混

行，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优先满足步行和自行车通行空间;

    2 通过稳静化手段限制机动车行驶速度。

5.3.7 路内机动车停车泊位可紧邻机动车道，结合机非隔离带

设置，不得侵占非机动车通行空间。无机非隔离带时，紧邻机动

车道设置的路内机动车停车泊位与非机动车道之间应设置缓冲

区，停放车辆不得进人缓冲区，缓冲区宽度不宜小于0.sm。

5.3.8 道路附属设施、市政设施和街道家具等应利用行道树设

施带紧凑设置。

5.4 交 通 衔 接

5.4.1 地块机动车出人口处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设施应符合以



下规定:

    1 地块机动车出人口处的人行道应保持平整连续，并设置

阻车柱;

    2 地块机动车出人口处的非机动车道宜采用彩色铺装。

5.4.2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与公交停靠站的衔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公交停靠站结合机非隔离带设置时，应保障人行道和非

机动车道最小宽度满足本标准表5.3.3和表5.3.5的要求;

    2 非机动车道宜设置在公交停靠站外侧，且应在非机动车

道上设置人行横道线，同时满足无障碍通行的要求;

    3 公交停靠站设置在行道树设施带时，可设置通透的反向

公交站亭，保障人行道剩余宽度满足本标准表5.3.3的要求。

5.4.3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与轨道车站出入口的衔接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 50546的相关要
求，并符合以下规定:

    1 轨道车站出人口宜设置客流集散广场，面积不宜小

于3OmZ;

    2轨道车站出人口确需占用人行道时，人行道的剩余宽度
不得小于3m;

    3 轨道车站出入口附近20m范围内不宜设置墙体、围挡、

护栏等设施;

    4 轨道车站出人口与自行车停放设施的接驳距离不应大于

50m，自行车停放设施应方便可达，规模应结合轨道交通接驳详

细规划确定，停放位置与自行车进出主流线不得阻碍行人的

通行。

5.4.4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与立体过街设施的衔接应符合以下

规定:

    1 立体过街设施的接地点应结合行道树设施带或机非隔离

带设置;立体过街设施的接地点确需占用人行道时，人行道的剩

余宽度应满足行人通行要求;

    2 人行天桥梯道或坡道的下方空间宜结合自行车停放设施



和街道家具等进行综合利用，并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

5.5 隔 离 设 施

5.5.1 机非隔离设施包括设施隔离和标线隔离，其设置应满足

以下要求:

    1 城市主干路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应优先采用隔

离带隔离;

交叉口非机动车交通流量较大时应设置设施隔离;

在交叉口处、路段行人过街处，分隔栏杆、分隔柱等隔

2

3

离设施宜沿行人视线方向由低向高设置。

5.5.2 人行道设置阻车柱应满足以下设置要求:

    1 交叉口人行道边缘、地块机动车出人口边缘等行人流量

集中点应设置阻车柱，阻车柱的间距宜为1.3m一1.sm，高度宜

为0.6m一0.7m;

    2 缘石坡道、与路面等高的安全岛等待区，应设置阻车柱。

5.5.3 受条件约束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确需共平面设置时，应

采取安全隔离措施，防止行人和非机动车出现冲突。

5.6 其 他

5.6.1

5。6.2

道路内设置的机动车减速带，不应影响自行车通行。

步行和自行车的通行空间应保障净空高度，最小净高

为2.sm。



6 过 街 设 施

6.1 一 般 规 定

6.1.1 过街设施应与沿街建筑功能、道路几何特征、交通流特

性、交通组织方式等相协调。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应设置行人过

街设施。

6.1.2 除快速路外的其他各类城市道路应优先采用平面过街方

式。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以及其他重点区域原则上以平

面过街为主，布设立体过街设施时宜设置电梯，满足无障碍通行

的要求。

6.1.3 过街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区域行人过街设施最大间距不得超过30Om;

    2 与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出人口的距离不宜大于

3Om，且不应大于80m;

    3 与公交站及轨道车站出人口的距离不宜大于30m，且不

应大于loom;
    4 与居住区、大型商业设施、公共活动中心等建筑出人口

的距离不宜大于50m，且不应大于120m。

6.2 平面过街设施

6.2.1 人行过街横道长度超过16m时 (不包括非机动车道)，

或虽小于16m但需加强过街安全性时，应在人行横道中央设置

行人过街安全岛。

6.2.2 过街安全岛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过街安全岛宽度不应小于2.Om，有自行车使用时宽度不

应小于2·sm。

    2 过街安全岛面积应满足行人驻足要求，可根据行人过街



流量，按排队密度2人/m“计算安全岛面积。

    3 过街安全岛宜采用垂直式。当采用倾斜式或栏杆诱导式

时，应使行人通过方向面向机动车驶来方向。

    4 无中央分隔带的道路可采用局部缩窄机动车道宽度、缩

窄两侧机非隔离带宽度等方法设置过街安全岛，并应在过街安全

岛两端设置防护设施，在来车方向与安全岛之间设置安全渐变

段，并设置相应标志标线。

    5 在中央绿化分隔带设置过街安全岛时，应严格保障安全

视距，过街安全岛两端的绿化不得高于0.sm。

6.2.3 人行过街横道宽度根据高峰小时设计行人流量确定。人

行过街横道宽度不宜小于3m，宜采用lm为单位增减。

6.2.4 人行过街横道应遵循行人过街的最短路线布置。当交叉口

斜向人行过街需求较大时，可设置斜穿交叉口的人行过街横道。

6.2.5 位于路段的公交停靠站，其周边的人行过街横道宜设置

在公交停靠站上游。

6.2.6 设置按钮响应式过街信号灯时，应设置低位按钮，保障

残障人士、老龄人和低龄儿童的无障碍需求。

6.3 立体过街设施

6.3.1 立体过街设施宜与两侧建筑相连形成连续完整的步行系

统，并加装遮阳、挡雨等附属设施。立体过街设施应确保行人安

全，并在尺度、造型、色彩等方面与城市景观环境相协调。

6.3.2 立体过街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快速路主路应设置立体过街设施;

    2 曾经发生或评估后可能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地

点，在分析事故成因基础上，经论证后确有必要设置立体过街的

地点应设置立体过街设施。

6.3.3 同一地点的立体过街设施与平面过街设施的过街用时比

不宜大于1.5:1。

6.3.4 自行车立体过街设施的坡道坡度不应大于1，4。



7 停 驻 空 间

7.1 一 般 规 定

7.1.1 行人驻足活动空间应满足安全疏散、无障碍通行的基本

要求。

7.1.2 行人驻足活动空间应提供人性化的服务设施和良好的环

境品质。

7.1.3 学校、医院、公交站点等人流密集地区周边，应因地制

宜地调整道路红线，确保行人驻足空间。

7.2 交叉口转角空间

7.2.1在集中建设区，道路平面交叉口可采用较小的路缘石半
径。路缘石半径应结合道路等级和非机动车道设置情况确定，并

符合表7.2.1的要求。采取较小的路缘石半径时，应设置相应的

机动车限速标志标线。

表7.2.1 道路交叉口的路缘石半径推荐值

道路交叉口条件 路缘石半径 (m)

城市主、次干路
设施隔离的非机动车道 5~ 8

非设施隔离的非机动车道 8~ 10

城市支路
设施或标线隔离的非机动车道 5

与机动车混行的非机动车道 5~ 8

注:对于特种车辆较多的交叉口，应在论证后确定路缘石半径值。

7.2.2 集中建设区步行和自行车流量较大时，道路交叉口不宜

设置右转机动车渠化岛。确需设置右转机动车渠化岛时，应设置

连接人行道与渠化岛的人行横道线以及右转机动车的减速让行标

志标线，确有需要时可设置行人及右转机动车信号灯。



7.3 微  公 园

7.3.1 在中心城区，可灵活利用交叉口转角空间、绿化设施带

或建筑退线空间设置微公园。

7.3.2 微公园宜结合人的休憩需求和美观效果，采用与人行道、

绿化设施带不同的铺装材料，宜结合乔木设置座椅，提供遮荫的

休憩空间，应避免设置大片的草地和花坛。

7.3.3 设置微公园应满足行人通行、等待、车辆安全视距等
要求。

7.4 建筑退线空间

7.4.1建筑退线空间应与步行空间一体化设计。
7.4.2 生活服务功能为主的城市道路，建筑界面宜连续完整。

7.4.3 商业、办公等公共建筑沿街首层宜采取以下措施:

    1 增加沿街人行出人口数量;

    2 形成通透、开敞的界面;

    3 沿街界面中的广告牌、店招、空调、遮阳棚等设施，不

应影响行人通行。

7.4.4 对于医院、学校、厂房等安全要求较高的建筑，其边界

围墙宜采用栅栏、绿篱等通透性设施。施工围挡不得影响人车视

线安全，应配备安全警示和绕行指示设施，并进行美化和人性化

设计。施工围挡阻断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时，应提供连接通道。

7.5 自行车停放空间

7.5.1 自行车停放空间应满足各类自行车的停放需求，引导城

市自行车的合理停放和有序使用。

7.5.2 单个自行车停车位尺寸宽度宜为0.6m一0.sm，长度为

2.Om。空间不足时，应斜向设置停车位或采用立体停车方式。

7.5.3 自行车停放设施，应靠近目的地设置，并与其他交通方

式便捷衔接。



7.5.4 自行车停车设施布局应符合以下要求:
    1 自行车停车设施宜结合道路机非隔离带、行道树设施带

及绿化设施带布设，禁止占用盲道空间;

    2 住宅小区、大型公共建筑、交通枢纽等自行车停放需求

较大的区域，应按照配建指标配置自行车停车设施，并设置相应

的标志标线;

    3 施划路内机动车停车泊位的路段，当自行车停车需求较

大时，可利用机动车停车空间设置自行车停车泊位，削减相应的

机动车泊位数量;

    4 轨道车站出人口周边、公交站点周边、学校、医院门前

等对行人疏散要求较高的区域，应在不影响人流集散的前提下设

置自行车停车设施，宜采用路外占地的方式布设停车设施，且接

驳距离不宜大于50m;
    5 城市道路交叉口、地块机动车出人口等对机动车驾驶人

视距有较高要求的地点，应施划自行车禁停区域;

    6 自行车停车设施不得阻碍消防、逃生等应急通道，且不

得侵占窖井、路牌等设施空间。

7.5.5 行道树设施带上设置自行车停车设施时，不宜同时设置

人行护栏。

7.5.6 城市应根据需求和道路空间的承载能力，确定公共自行

车的投放规模和停车设施布局。



8 交 通 环 境

8.1 一 般 规 定

8.1.1 步行和自行车的交通环境应坚持安全、舒适、宜人的总

体要求。

8.1.2 步行和自行车的交通环境应符合无障碍、绿化、照明等

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8.2 绿 化

8.2.1 应加强林荫道建设，为行人、骑行者提供遮荫纳凉的高

品质环境，宜结合机非隔离带、行道树设施带、绿化设施带连续

种植高大乔木。结合种植空间增加列数，行道树种植间距宜为

4m~6m。

8.2.2 路段及交叉口宜形成连续的林荫。在交叉口视距三角形

范围内，行道树应采用通透式配置。应选择分枝点高的乔木，间

距不得小于4m。

8.2.3 绿化设施带宽度大于sm时宜设计成开放式绿地，除植

物景观外，还应提供人员停留活动场地和设施。

8.3 铺 装

8.3.1 人行道铺装应连续、平整、防滑、透水，并满足无障碍

通行需求。

8.3.2 行道树的树池宜采用平树池形式。
8.3.3 人行过街横道、非机动车过街带、台阶踏步位置和其他

需要指引的路段或路口可采用特殊铺装，并设置相应标志标线。

特殊铺装应满足城市美观要求，且颜色应与道路环境相协调，不

应对驾驶人员造成视觉干扰。



8.3.4 市政管线和排涝设施应与铺装协调布置，可设置隐形检

查井盖，排水口不宜设置在步行及自行车主要流线及停留等候的

位置上。

8.4 街 道 家 具

8.4.1 街道家具应设置在道路的设施带或建筑退线空间内，且

不得占用无障碍设施的空间。

8.4.2 设置街道家具后的人行道最小宽度应符合表5.3.3的

要求。

8.4.3 街道家具宜选择耐久、坚固、易于维护的材料，应统一

风格，并在尺度、造型、色彩等方面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8.4.4在轨道车站、公交站点、人行过街天桥等行人流量密集

处，可通过建筑挑檐、骑楼、雨篷、外墙檐篷、独立风雨连廊、

二层连廊等形式为行人遮荫挡雨。南方多雨城市可根据需求

设置。

8.5 照 明

8.5.1 城市街巷、胡同、里弄等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

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 中人行道照明和非机动车道照明的相

关规定。

8.5.2 路灯的间距和照度应保证夜间安全，同时应满足以下

要求:

    1 在坡道、台阶、高差处、标识牌处应设置照明设施;

    2 在人行地道、人行天桥、停车场周边和安全问题突出的

重点区域应加强照明;

    3 优先采用兼顾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的照明形式。对于较

宽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应设置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的专用

照明。



9 交 通 信 号

9.1 一 般 规 定

9.1.1信号控制方案应满足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通行需求，保障
过街的安全性，提升过街的便捷性。

9.1.2 行人过街信号由绿灯时间、绿闪时间和红灯时间构成，

绿闪时间不得小于行人安全过街所需的时间，行人过街的步行速

度宜取0.sm/5一1.om/5。

9.1.3 城市中心区及视觉障碍者集中区域的人行横道，应配置

过街音响提示装置。

9.1.4 交叉口应根据行人、自行车和机动车等交通需求变化及

时优化信号配时，因地制宜地提升信号控制的智能化水平。

9.2 行人交通信号

9.2.1 信控交叉口宜设置行人专用信号灯，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有机动车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口，机动车放行信号与

行人放行信号不应冲突;

    2 无机动车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口，人行横道信号灯的

绿灯可比同方向的机动车绿灯早起和早断;

    3 行人过街信号的绿闪时间应保证绿灯时间最后一秒进人

人行横道线的行人可完全通过人行横道;有安全岛的情况下，至

少应保证行人到达安全岛;

    4 行人过街等待时间不宜超过705，设置过街安全岛时行

人过街的总等待时间不宜超过905;

    5 右转车道数多于一条，或行人与右转机动车流量均较大

时，应对右转机动车进行信号控制，避免人车冲突;

    6 设置左转专用相位和中央过街安全岛的交叉口，与机动



车左转不冲突的行人相位可以嵌人左转相位放行。

9.2.2 交叉口沿对角线方向设置人行横道时，应设置行人过街

专用相位。

9.2.3 已施划人行横道的路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设置

人行横道信号灯和相应的机动车信号灯:

    1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周边的人行横道;

    2 中心城区主干路、次干路过街需求较大的人行横道;

    3 三年内平均每年发生5次以上行人交通事故或三年内平

均每年发生1次以上行人死亡交通事故的路段;

    4 经过交通安全评估，存在过街安全风险的路段。

9.3 非机动车交通信号

9.3.1 对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行的交叉口，非机动车可与机

动车一体化信号控制，且绿灯间隔时间应满足交叉口内非机动车

安全清空的要求。

9.3.2 对于机动车流量少、空间尺度小的交叉口，左转非机动

车可随左转机动车一次过街;对于无机动车左转专用相位或者禁

止机动车左转的交叉口，宜实施非机动车左转二次过街控制。

9.3.3 非机动车左转二次过街控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交叉口内应施划非机动车过街带和左转待行区;

    2 非机动车与行人宜使用同一相位;

    3 宜设置相应的标志标线进行辅助管理。



10 交通标志标线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 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应综合考虑行人和

非机动车驾驶人的出行需求，同时宜对无障碍设施进行连续

标示。

10.1.2 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标志标线应满足行人和非机动车驾

驶人的视线需求，并保证夜间可视性和识读性。

10.1.3 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标志应设置在设施带或机非隔离带

内，不得影响各交通方式的正常通行，满足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相

关要求，宜统一设计、合并设置。

10.1.4 施工期间应按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组织方案设置相应的

交通标志标线，施工结束后，应恢复或重新设置相应的交通标志

标线。

10.2 行 人 标 志

10.2.1 行人标志应包括街区导向图、路名牌、导向标志、位置

标志、道路交通设施指引标志、地名标志、提示机动车注意行人

标志等七类。

10.2.2 街区导向图版面宜以观察者面向的实际方向标示道路走

向，并以此确定图的指北 (南)方向。街区导向图宜设置在公交

站及轨道车站出入口、交叉口、小区出人口等位置，环境安全，

且应双面设置。

10.2.3 路名牌宜设置在道路交叉口转角处、路段长度大于

1000m的道路中间，标志版面与道路平行，且应双面设置。

10.2.4 导向标志宜设置在通往被指引建筑物的道路交叉口或通

道人口处，可按500m、300m、10Om分三级预告设置。当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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